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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89) 
 

 

委任執行董事 
 

茲提述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

刊發之二零一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及通告（以下簡稱「補充通函」）。本

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收到控股股東東風汽車公司推薦竺延風先生為公司執行

董事的信函，建議本公司按流程選舉其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任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批准之日至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 

 

上述事宜待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 

 

竺延風先生履歷 

竺延風，1961年生，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1983年浙江大學化工自動化 

及儀錶專業大學畢業，2002年獲哈爾濱工業大學控制工程專業工程碩士學位。1983

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對外經濟貿易處處長，中國第一汽車集團

公司副總經理兼一汽轎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黨委常委，1992年2月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委常委，

2000年8月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2007年11月任吉林省委常

委，2007年12月任吉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12年5月任吉林省委副書記，2015



年5月任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中

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除上述所披露外，竺延風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沒有

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竺延風先生的酬金將由公司薪酬委員會按本公司薪酬政策釐定並經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通過。 

 

於本公告發佈日，竺延風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具《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上述董事候選人沒有受過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此外，竺延风先生並無任何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的規

定而須予披露的資料，亦無涉及任何須據此予以披露之事宜。除上文所述外，並無

任何其他事項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朱福壽 

 

 

 

中國武漢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朱福壽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履行董事長義務與權力），李紹燭
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童東城先生、歐陽潔先生、劉衛東先生及周強先
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之庚先生、張曉鐵先生、曹興和先生及陳雲飛先生。 
* 僅供識別 



 

 


